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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試院第 11 屆第 290 次會議考選部重要業務報告

民國 103 年 6月 26 日

壹、考選行政

103 年第一次醫學臨床技能測驗（OSCE）辦理情形

一、前言

歷來我國醫師國家考試均採行傳統之紙筆測驗，其測驗方式

僅能評量教科書中所傳授之知識，欠缺對醫療臨床態度與實作技

術之衡鑑。自西元 1970 年代起，美國、英國、加拿大及鄰近之

日本、韓國等，已陸續將客觀結構式臨床測驗(OSCE，Objective

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,以下簡稱 OSCE 測驗) 納入

醫師執業能力之評量範疇，以彌補傳統紙筆測驗之不足。由於我

國的醫療水準向為亞洲之標竿，對於醫學教育及醫學生臨床態度

與技術之評鑑，自應力求齊驅並進。爰此，本部自 99 年以來，

力促政府部門跨域合作，透過鈞院、衛生福利部、教育部、台灣

醫學教育學會及各醫學校院、教學醫院齊心協力，共同推動將

OSCE 測驗納為醫師國家考試之一環。

經 100 年、101 年兩年試辦後，OSCE 測驗於 102 年正式舉辦，

其評量成效深獲各界肯定。同時，為確保測驗之公平性與安定

性，由衛生福利部認可辦理臨床技能測驗之教學醫院、各醫學校

院、學會、衛生福利部、教育部及本部，於 101 年 10 月間共同

組成「醫學臨床技能測驗試務委員會」，作為參與 OSCE 測驗之各

單位進行意見交換、溝通與政策決議之平台，由本部董部長擔任

召集人。嗣於 102 年 11 月 12 日召開醫學臨床技能測驗試務委員

會第三次會議，與會委員一致推選董部長續任召集人，並決定 103

年醫學臨床技能測驗試務仍委請台灣醫學教育學會辦理；另為適

當反映各考場辦理測驗之成本，決定本測驗報名費由新臺幣

2,000 元（含材料費）調整為 6,000 元，並自 103 年起實施，費

用如有不足，由各醫學校院、實習醫院及辦理醫學臨床技能測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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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醫院共同負擔。

二、103 年第一次測驗辦理情形略述

103 年第一次醫學臨床技能測驗業於本（103）年 4 月 25 日

至 27 日及 5 月 2日至 4日分二梯次順利辦理完竣，分別在國立臺

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等 22 間合格考場舉行 6天。測驗期間，除

鈞院考試委員外，教育部、衛生福利部、台灣醫學教育學會及本

部均派代表至各考場實地訪視。本次參加測驗之考生計 1,290

人，主要為國內醫學系應屆畢業生或經衛生福利部選配分發且完

成臨床實作訓練之國外醫學系畢業生，其中 2 人缺考，實際到考

1,288 人。本次測驗仍維持 12 站，其中 8 站為標準化病人演出之

試題、4 站為臨床技能操作題之架構。另為利考生充分準備，有

關標準化病人演出之劇情摘要範例 63 例、操作技能範例 20 例與

臨床技能測驗及格標準設定等，均於考前 2 週在學會網站公布以

供考生參考。又本測驗採全國統一命題，每天一套考題，總計動

員 857 位主治醫師擔任考官，以及 635 位標準化病人；同時，本

次測驗所有試務工作人員均需遵守迴避規定並簽署保密協定，比

照國家考試之規格辦理，以確保其機密性及公正無虞。

教育部蔣部長偉寧、臺灣大學楊校長泮池及本部董部長，於

5 月 2 日測驗舉行時，連袂訪視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臨床技

能中心考場，對於透過公部門與醫學專業團體協力推動 OSCE 測

驗，達到統合醫療專業標準，齊一醫學教育品質，改變醫師問診

態度，醫病互動人性化，提升國家競爭力等政策目標，均表示高

度肯定與支持。又本次測驗舉行期間，鈞院高委員明見、李委員

選多次至各區考場訪視指導並慰勉試務人員辛勞，彰顯對於本項

政策之高度重視，其中高委員明見以其個人在醫學界的聲望，從

本項政策之形成、凝聚各界共識，乃至於 100 年開始試辦到 102

正式辦理之過程中，熱心奔走全國 23 個考場並提供各項寶貴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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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，促使醫學 OSCE 能夠順利推動，居功厥偉。

三、召開醫學臨床技能測驗試務委員會會議

本次測驗結束後，即由台灣醫學教育學會會同各辦理測驗之

教學醫院進行成績登錄與核校，醫學臨床技能測驗試務委員會於

本年 5 月 21 日召開第四次會議，是次會議重要決議謹臚列如下

（檢附各次測驗辦理情形如附表）：

（一）103 年第一次醫學臨床技能測驗及格標準，以總分滿 654.69 分

且及格站數達 7 站以上（含 7 站）為及格，及格人數為 1,269

人，不及格人數為 19 人，及格率 98.53%，與 102 年第一次測

驗及格率 98.97%、102 年第二次 96.08%相較，及格率維持穩定

一致。

（二）103 年第二次醫學臨床技能測驗定於本年 10 月 25 日(星期六)

至 10 月 26 日(星期日)舉行，預計以設置臺北醫學大學市立萬

芳醫院臨床技能中心等 5 間考場為原則，並視實際報考人數酌

予調整。

四、結語

醫學臨床技能測驗已順利於102年納入醫師第二階段考試應

考資格之一環，並固定於每年上半年及下半年各辦理一次，此為

我國醫學教育與醫師考試之創舉，亦為國家考試制度劃時代之里

程碑。由於 OSCE 測驗對於醫療人員臨床執業能力之衡鑑具有極

為重要的影響，本部業積極推動牙醫師考試納入 OSCE 測驗，並

邀集鈞院委員、教育部、衛生福利部、國內大學校院牙醫學系代

表共同組成「牙醫師考試 OSCE 專案推動小組」，由董部長擔任召

集人。目前業經公開評選程序委託社團法人中華牙醫學會進行

「專技人員高考牙醫師考試應考資格納入臨床技能測驗(OSCE)

可行性」之研究，其研究內容包括統整牙醫學臨床技能測驗之施

測目標、評量方式、評分標準、各流程標準作業程序及相關人員

培訓計畫之規劃評估等，且另須整合國內相關校院實際聯合試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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牙醫師 OSCE 測驗一次，透過本研究草案研擬與實務執行之融合

與成果回饋，冀使 OSCE 測驗納入牙醫師考試之政策推動更臻完

備妥適。


